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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
地址：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
北區
承辦人：林宜靜
電話：02-27208889或1999轉6391
傳真：02-27593365
電子信箱：nn2208@gov.taipei

受文者：臺北市內湖區新湖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2月16日
發文字號：北市教體字第114312120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競賽規程（含報名表）1份 (40680622_1143121207_1_ATTACH1.pdf、

40680622_1143121207_1_ATTACH2.ods、40680622_1143121207_1_ATTACH3.ods)

主旨：檢送本市114學年度教育盃國民小學排球錦標賽競賽規程1

份，請貴校踴躍報名參加，並請逕依權責辦理參賽人員公

（差）假登記及課務排代，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市中山區長春國民小學114年12月9日北市長春學字

第1146008536號函辦理。

二、為提升本市國小排球競技實力，本局委請長春國小承辦旨

揭賽事，相關資訊摘要如下：

(一)比賽日期：115年3月23日（星期一）至3月29日（星期

日）。

(二)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15年1月16日（星期五）中午12時

截止，請參賽學校務必於報名期限內完成報名，報名截

止後一概不得增刪、修改報名資料。

(三)比賽地點：臺北市中山區長春國民小學（臺北市中山區

長春路165 號） 。

檔　　號:
保存年限:

6

新湖國小 1141216

*TFAA1143009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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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抽籤及領隊會議日期（不另函通知）：

１、抽籤會議：115年1月30日（星期五）上午10時於長春

國小校史會議室舉行，未出席者由承辦單位代為抽

籤，不得異議。

２、領隊會議：115年3月6日（星期五）上午10時於長春國

小校史會議室舉行。

三、檢送旨揭競賽規程1份，各校倘有疑義，請洽長春國小體育

組賴組長，聯絡電話（02）2502-4366轉134。

正本：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小學（含附設國立小學）、臺北市私立國民小
學、上海台商子女學校、東莞台商子弟學校、華東臺商子女學校、恩慈美國學
校、財團法人台北歐洲學校、臺北市日僑學校、臺北美國學校、臺北私立道明外
僑學校、臺北韓國學校、臺北復臨美國學校、臺北市立臺北特殊教育學校、臺北
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臺北市立啟明學校、臺北市立啟聰學校

副本：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臺北市實驗教育創新發展中心）（含附件）

81



臺北市114學年度教育盃國民小學排球錦標賽競賽規程 

一、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北市教體字第1143121207號函辦理。 

二、目的：提倡本市國民小學排球運動風氣，鍛鍊強健體魄，增進身

心健康。 

三、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 

四、承辦單位：臺北市中山區長春國民小學。 

五、協辦單位：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臺北市內湖區明湖國民小學、

臺北市中山區五常國民小學、臺北市松山區三民國民小學、

臺北市中山區吉林國民小學。 

六、比賽日期 

(一)學童組比賽：115年3月23日（一）至3月27日（五）。 

(二)教職員比賽：115年3月28日（六）至3月29日（日）。 

七、比賽地點：臺北市中山區長春國民小學（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

165 號，近捷運松江南京站）。 

雨備場地：1.臺北市中山區長春國民小學 

2.臺北市內湖區明湖國民小學 

3.臺北市中山區五常國民小學 

4.臺北市松山區三民國民小學 

5.臺北市中山區吉林國民小學 

八、參加單位：本市各公私立國民小學為單位，每校各組報名以1隊

為限。(四年級為推廣性質，以報名2隊為限)。 

九、參加資格： 

(一)學童組之學籍規定： 

1.參加比賽之選手，以各校114學年度第1學期開學日，即在代

表學校就學設有學籍（個人實驗教育學生由設籍學校協助報

名），現仍在學者為限。 

2.轉學生或重考生參加比賽者，以具有就讀學校連續1年以上

之學籍者為限（未曾報名參加「本賽事」及透過本賽事選拔

之「全國賽」者不在此限）；如原就讀之學校於113學年度係

因諭令停招或解散之學生，則不受此限，惟需檢附相關證明。 

3.開學日之認定：國民中小學以臺北市政府公佈核定之學年開

學日為基準。其年齡限制如下： 

(1)六年級組：民國102年9月1日（含）以後出生者。 

(2)五年級組：民國103年9月1日（含）以後出生者。 

(3)四年級組：民國104年9月1日（含）以後出生者。 



4.學童組球員可以越級（乙組得越級甲組、較低年級得越級較

高年級），但不得跨組報名(男童不得參加女童組，女童得參

加男童組，若該校已有報名女童組，則不得跨組報名男童組)。 

(二)教職員組： 

1.凡本市各公私立國民小學正式編制內之教職員工、專任運動

教練及代理代課教師（三個月以上經公開徵選之長期代課）

均可代表其學校組隊報名參加比賽；退休及各項留停之教職

員工、課外活動指導、短期代課教師、增置教師、實習教師、

救生員及工讀生非編制內教職員工不得參賽。 

2.女教職員得參加男教職員組，但男教職員不得參加女教職員

組，若有報名女教職員組，則該女教職員不得重複報名男教

職員組。 

十、比賽分組： 

(一)教師組依學校班級數分為甲、乙兩組 

1.甲組：普通班(含體育班)班級數在32班(含)以上者。 

2.乙組：普通班(含體育班)班級數在31班(含)以下者。 

(班級數依局頒學校編制表為主)。 

(二)學童組分甲、乙組，分組準則如下： 

 學童五、六年級甲組 學童五、六年級乙組 

分組準則 

1. 經教育局核定設置有排球運動

種類之體育班、重點運動項目

或排球專任運動教練（含約聘

僱）之學校務必報名組隊參

加，且劃歸為甲組。 

2. 未經教育局核定設置有排球運

動種類之體育班、重點運動項

目或排球專任運動教練（含約

聘僱）之學校得自行報名組隊

參加甲組。 

1. 未經教育局核定設置有排球運

動種類之體育班、或排球專任

運動教練（含約聘僱）之學校

劃歸為乙組，可自由報名參

加。 

2. 設有體育班學校之非體育班學

生可另行組隊報名乙組賽事，

惟每位學生限報一組，即不得

同時報名甲、乙組。 

(三)本次比賽組別如下：



1.男教師甲組                     2.男教師乙組 

3.女教師甲組                     4.女教師乙組 

5.男童六年級甲組                 6.男童六年級乙組 

7.女童六年級甲組                 8.女童六年級乙組 

9.男女童六年級混合乙組          10.男童五年級甲組 

11.男童五年級乙組               12.女童五年級甲組 

13.女童五年級乙組               14.男女童五年級混合乙組 

15.男童四年級組                 16.女童四年級組 

註1：四年級組比賽規則准用學童五年級六人制規則 

註2：115學年度起，取消男女童六年級混合乙組及男女童五年

級混合乙組。 

(四)若甲、乙各分組隊伍數未滿3隊，應併組比賽；若四年級各組隊

伍數未滿3隊，應併入同性別之五年級乙組。 

(五)網高  

男童六：2.00公尺    女童六：2.00公尺  

男童五：1.90公尺    女童五：1.90公尺 

男童四：1.90公尺    女童四：1.90公尺 

      教男組：2.43公尺    教女組：2.24公尺 

十一、報名手續： 

(一)報名方式：欲參加比賽學校，填妥報名表後(詳附件)，請將核

章紙本於115年1月16日(星期五)中午12時前送至長春國小體育組

並將報名表(Excel檔)電子檔 email至 t095@ccps.tp.edu.tw 始完成

報名程序。 

(二)報名人數：每隊比賽球員報名人數上限18人。 

1.學生甲組及併入甲組之乙組球隊，出賽登錄12人名單於領隊

會議確認，未出席領隊會議學校由大會依報名名單保留前12人

登錄。 

2.其餘組別可於領隊會議中增減、更換名單並做確認。 

(三)報名地點：104臺北市中山區長春國民小學學務處體育組(電話：

2502-4366轉134   傳真機：2506-5860) 

(四)本次競賽相關訊息請至臺北市國小教育盃排球賽專屬網站 

   (網址：https://sites.google.com/ccps.tp.edu.tw/volleyball)查詢。 

十二、抽籤會議： 

   (一)會議日期：115年1月30日(星期五)上午10時，不另行發文通知，

https://sites.google.com/ccps.tp.edu.tw/volleyball


請務必派員參加。 

(二)地點：臺北市中山區長春國民小學校史會議室。 

(三)未出席者，由大會代為抽籤不得異議。 

十三、領隊會議： 

(一)會議日期：115年3月6日(星期五)上午10時，不另行發文通知，

請務必派員參加。 

(二)地點：臺北市中山區長春國民小學校史會議室。 

(三)未出席者，對於領隊會議議決之事項，務必遵守，不得異議。 

十四、比賽制度： 

(一)教師組、學童組賽制視報名隊數由大會決定，教師組賽程安排

週三下午及假日時間進行比賽。 

(二)113學年度教師組各組前四名為種子隊，如有缺額依序遞補。 

(三)學童組以「114年臺北市中正盃排球錦標賽」各組前四名為種子

隊（五、六年級組按名次分列於甲、乙組中）。 

(四)各組均採三局二勝制，第三局為15分制。 

(五)學童組不得使用自由防守球員及跳躍發球(發球瞬間雙腳不得同

時離地)；四、五年級組後場球員攻擊時雙腳不得同時離地。 

(六)循環賽計分法： 

1.勝一場得二分，負一場得一分，如有隊伍棄權時，除該隊取消

參賽資格外，所有與該隊比賽之球隊的積分也不予計算，以積

分多寡判定名次。 
2.如二隊以上(包括二隊)積分相等時，以各相關隊在該循環全賽

程中勝分總數除以負分總數之商判定名次。 
3.再相等時，則以相關隊在該循環全賽程中所勝總局數除以所負

總局數之商數多寡判定名次。 
4.再相等，如屬二隊則以勝者為勝，二隊以上則由審判委員會決

定之。 

十五、比賽規則： 

    採用中華民國排球協會最新公佈之六人制排球規則、學童組及五年

級六人制排球規則。 

十六、比賽用球： 

CONTI 彩色膠球(教男、教女5號球，學童六年級組4號球，學童四、

五年級組3號球)。 

十七、申訴： 

(一)凡球員證件之審查應於賽前提出，球員資格之抗議須於該場比



賽結束前提出，賽後概不受理。 

(二)比賽之爭議，如規則有明文規定及有同等意義之解釋者，以裁

判判決為終決，不得提出異議。 

(三)合法之抗議以書面進行，由教練或領隊簽章並附上保證金新臺

幣5,000元整，於賽後三十分鐘內向承辦單位籌設之審判委員會

提出。另未依規定提出，不予受理，如理由未成立，得沒收其

保證金，充作大會基金，申訴成立則退回保證金，並以承辦單

位籌設之審判委員會之判決為終決，不得異議。 

十八、獎勵： 

(一)學生組參賽及獲勝隊伍比例如下： 

  1.參賽隊（人）數為16個以上者，獲得最優級組前8名。 

  2.參賽隊（人）數為14個或15個者，獲得最優級組前7名。 

  3.參賽隊（人）數為12個或13個者，獲得最優級組前6名。 

  4.參賽隊（人）數為10個或11個者，獲得最優級組前5名。 

  5.參賽隊（人）數為8個或9個者，獲得最優級組前4名。 

  6.參賽隊（人）數為6個或7個者，獲得最優級組前3名。 

  7.參賽隊（人）數為4個或5個者，獲得最優級組前2名。 

  8.參賽隊（人）數為2個至3個者，獲得最優級組第1名。 

備註：本賽事劃分甲、乙組，甲組計算參賽隊數以前開甲、乙組參賽隊伍

合併計算，乙組名次依照乙組參賽隊數計算並獨立排序。 

(二)六年級甲組前四名隊伍，由大會選拔男女童各12名，頒發最佳

球技獎以資鼓勵。 

(三)學生組參賽，優勝隊伍之學校隊職員敘獎額度：榮獲第一名者，

指導教師或教練嘉獎2次1人、領隊、管理各嘉獎1次；第2名，

領隊、管理、指導教師或教練各嘉獎1次；第3名，指導教師或

教練嘉獎1次1人。 

(四)比賽各組參賽隊伍未滿4隊者，酌予降低敘獎額度，其原則如下：

3隊參賽者冠軍比照第二名、亞軍比照第三名；2隊參賽者，冠

軍比照第三名。 

(五)教師組參賽敘獎額度為：「獲教師組第一、二、三名者，領隊、

指導教師或教練、管理及參加人員每人核予嘉獎1次，惟每位教

師於同一學年度參加各項教育盃教師組比賽，以敘獎1次為原則」

辦理。 

(六)為鼓勵各校積極組隊參與比賽，凡各報名參賽且實際出賽學生



隊伍之指導教師或教練，核予嘉獎1次1人。 

(七)承(協)辦學校敘獎額度： 

  1.承辦學校：校長記功1次，其他有功人員記功1次1人、嘉獎2次

2人及嘉獎1次3人。 

  2.協辦學校：校長嘉獎2次，其他有功人員嘉獎2次2人、嘉獎1次

2人。 

  3.教職員部分請各校依上列額度自行辦理，承辦、協辦學校校長

敘獎依人事程序報局辦理。 

(八)報名甲組參賽學校前三名，方能申請教育局核發之學校體育獎

勵金及體育學生培訓補助金。 

(九)中華盃參賽補助: 

  1.獲本市教育盃學童甲組冠軍隊伍，並取得中華盃參賽資格者，

得由教育局補助。 

  2.倘本市教育盃學童甲組冠軍隊伍未具中華盃參賽資格，則由該

組具中華盃參賽資格隊伍依教育盃名次順序遞補。 

  3.若依前述第2點之情形完成補助後，本市學童甲組冠軍隊伍因其

他隊伍棄權而獲中華盃主辦單位邀請遞補參賽者，則依第1點

專簽補助。 

十九、成績公告：比賽結束後一週內，承辦學校於網站公告各項比賽成績

（含各組團體賽優勝學校），另基於行政減量，自112學年度起，教

育盃各項比賽成績將於教育局網站及報名網站公告周知，請各校得

逕依競賽規程敘獎額度辦理敘獎，教育局不再另函通知。 

二十、注意事項 

(一)出場比賽之隊員，學童應攜帶學生證或健保卡或貼有照片之在

學證明書（照片騎縫處應蓋校長職官章），教職員工應攜帶學校

識別證或在職證明書，以備查驗。 

(二)球員服裝及襪子之式樣顏色應整齊劃一，球衣胸前、背後均有

號碼(0至99號)，球衣並應有中文隊名，「隊長」需有固定標誌，

若服裝不符規定，不得下場比賽。 

(三)凡於比賽開始時不出場比賽者，裁判得依法沒收該場比賽，如

屬故意不出賽，取消其參賽資格、所有已賽成績及繼續參賽資



格並報教育局查處。 

(四)選手有故意放水以致造成比賽不公時，經裁判警告仍未改善，

則沒收比賽，並由審判委員會開會決議取消其參賽資格。參賽

學校若於競賽場上違反運動精神情事，當場第一次以警告方式

處理，第二次再犯則中止比賽，並將此事件報告提交審判委員

會及教育局當日完成議處。 

(五)比賽如遇時間更改，以大會公告通知為準。 

(六)有資格參加中華盃之隊伍，須備妥身分證或健保卡正本方得報

名。 

(七)教師組比賽隊伍，若無故棄權則沒收比賽，隔年不得報名參加。 

(八)參賽學生之身體狀況請家長協助評估，認可能參加劇烈運動競

賽者，簽具選手個人切結書留存【附件一】學校備查，方可報

名參賽。 

二十一、防疫相關規定： 

(一)本賽事進行中，將隨時遵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示配合相

關防疫規定，並視疫情及各項比賽實際情況，進行滾動式修正

調整。 

(二)賽會倘適逢傳染病疫情（例如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各參賽

學校及選手均配合大會所制定之相關防疫措施，違反者取消參

賽資格。 

二十二、淨零排放環境友善行動： 

(一)廢棄物清理計畫 
         1.本賽事實施資源回收分類機制，減少各項環境污染產生；鼓

勵及宣導民眾自備餐具及容器等，不主動提供一次性產品之

使用。 

         2.本賽事場地設置廢棄物收集（含資源分類回收）設施，並於

賽事進行期間安排人員定期檢視清理，請共同配合避免發生

任意棄置及收集設施溢滿情形。 

         3.本賽事簡章、秩序冊及成果報告等資料以無紙化作業方式進

行為原則，以減少用紙量為目標。 

       (二)低碳交通指引：本賽事辦理地點之交通資訊（包含至少1種大

眾運輸工具、自行車租用及步行等）請參閱附錄，鼓勵利用

低碳交通工具前往比賽地點。 
二十三、本競賽規程經報送教育局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